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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税务与商务咨询 | 海关与全球贸易服务 | 2025年 2月 5日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从 2025年 2月 4日起，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的进口商品加征 10%或 25%的额

外关税；其中，对来自中国的所有商品将加征 10%的额外关税。中国于 2月 4日发布公告，宣布自 2025

年 2月 10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按 10%或 15%加征关税。 

 

此次加征关税的影响不仅限于上述有关经济体，更将波及全球产业链。有关企业需要重新评估其供应

链，考虑是否有必要对原有的采购、分销或生产安排进行适当调整，实施贸易和关税规划策略。 

 

美国加征关税政策概述 

 

此次加征关税的相关规定来自 2025 年 2 月 1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发布的三项行政命令，其法律依据

为《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简称“IEEPA”)（1977

年）。 该法律允许美国总统根据“国家紧急状态”对进口进行监管，以采取“应对来自美国之外的、任

何异常情况的、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产生的威胁。”  

 

根据上述行政命令，从 2025年 2月 4日起，下列进口商品将被纳入此次加征关税的范围： 

 

商品范围 加征关税税率 

所有中国商品 

 

10% 

加拿大商品中的“能源和能源资源”（由第 14156号行政命令定

义），具体包括原油、天然气、凝析油、液化天然气、精炼石油

产品、铀、煤炭、生物燃料、地热、流水动力运动和 30 U.S.C. 

1606 (a)(3)定义的关键矿产 

 

10% 

所有其他加拿大商品 

 

25% 

所有墨西哥商品 

 

25% 

税务快讯 

美国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加征关税  

引发反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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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加征关税的行政命令没有对申请排除关税的程序作出规定，美国政府也尚未表示有

设立相关排除程序的计划。 

 

关于加征关税的行政命令还包括以下规定： 

 

• 加征的关税将无法适用有关的退税规则。 

 

• 加征关税的商品将不得适用有关 800 美元以下进口商品的关税免除规则。 

 

• 即使受加征关税影响的商品以保税状态进入美国自由贸易区（FTZ），但在商品提离自由贸易区时仍

根据原实际入区状态判断是否属于加征关税范围；因此，将适用于加征关税的组件和材料进口至美

国自由贸易区以用于美国境内的生产活动，无法起到减少或消除加征关税的效果。 

 

• 美国总统可以调整加征关税的金额或商品范围，以应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将采取的反制措施。 

 

• 个人通信，人道主义捐赠，出版物、电影、照片、光盘、艺术品等信息或信息材料，以及个人旅行

相关等可豁免于加征关税。 

 

反制措施 

 

中国方面，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告 2025年第 1号，自 2025年 2月 10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

下列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与此同时，中国已将美国征税措施诉至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 对煤炭、液化天然气加征 15%关税； 

• 对原油、农业机械、大排量汽车、皮卡加征 10%关税。 

 

加拿大在 2025 年 2 月 1 日宣布了其反制措施，包括发布“美国附加税令（United State Surtax Order）

（2025） ”，自 2月 4日起对价值约 300亿加元的多种美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此外，加拿大表示

在 21天的公众意见征求期满后，将扩大加征 25%关税的美国商品范围，追加涵盖价值约 1,250亿加元的

美国商品。墨西哥也在 2月 1日表示，计划实施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应对美国的加征关税政策。另据报

道，在美国加征关税的实施前夕，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达成一致，美国对前述两国商品的加征关税措

施将暂缓一个月执行。 

 

应对建议  

 

建议有关企业尽快对其供应链展开全面的战略性评估，将各国已经公布的海关与贸易政策以及未来的潜

在反应和政策趋势纳入考量因素，为后续拟定供应链调整方案和贸易规划打下基础。鉴于有效的贸易规

划需要协调企业内部多项职能部门（包括税务、财务、供应链、制造等）资源，因此相关工作宜早不宜

迟。在关务管理端，有关企业可以尽快开展的工作内容具体包括：   

 

• 通过分析进出口的申报数据，全面了解供应链和进出口活动； 

• 通过情景规划量化受影响的风险（包括美国进口加征关税和其他国家潜在的反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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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进口价格以识别其中可以不计入完税价格的成分，有效管控关税成本； 

• 评估转让价格以确定合理利润水平，并在合适的情况下运用相关的美国海关程序报告转让定价调整

并实现关税退税；  

• 合理运用首次销售规则降低美国进口税基；  

• 评估适用现有的各类关税减免政策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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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为德勤的客户和专业人士编制，内容仅供一般参考之用。建议读者在根据本通讯中包含的任何信息采取行动之

前咨询其税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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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 

德勤中国是一家立足本土、连接全球的综合性专业服务机构，由德勤中国的合伙

人共同拥有，始终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沿。我们的办公室遍布中

国 31个城市，现有超过 2万名专业人才，向客户提供审计与鉴证，税务与商务咨

询，战略、风险与企业交易，技术与转型等全球领先的一站式专业服务。 

 

我们诚信为本，坚守质量，勇于创新，以卓越的专业能力、丰富的行业洞察和智

慧的技术解决方案，助力各行各业的客户与合作伙伴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实现

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德勤品牌始于 1845年，其中文名称“德勤”于 1978年起用，寓意“敬德修业，

业精于勤”。德勤全球专业网络的成员机构遍布 150多个国家或地区，以“因我

不同，成就不凡”为宗旨，为资本市场增强公众信任，为客户转型升级赋能，为

人才激活迎接未来的能力，为更繁荣的经济、更公平的社会和可持续的世界开拓

前行。 

 

Deloitte（“德勤”）泛指一家或多家德勤有限公司，以及其全球成员所网络和它

们的关联机构（统称为“德勤组织”）。德勤有限公司（又称“德勤全球”）及

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相互之间

不因第三方而承担任何责任或约束对方。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

的关联机构仅对自身行为承担责任，而对相互的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德勤

有限公司并不向客户提供服务。请参阅 www.deloitte.com/cn/about了解更多信息

。 

  

德勤亚太有限公司（一家担保责任有限公司，是境外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中一

种形式，成员以其所担保的金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是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

所。德勤亚太有限公司的每一家成员及其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

实体，在亚太地区超过 100个城市提供专业服务，包括奥克兰、曼谷、北京、班

加罗尔、河内、香港、雅加达、吉隆坡、马尼拉、墨尔本、孟买、新德里、大

阪、首尔、上海、新加坡、悉尼、台北和东京。 

  

本通讯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全球成员所网络或它们

的关联机构并不因此构成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在作出任何可能影响您的财

务或业务的决策或采取任何相关行动前，您应咨询合资格的专业顾问。 

  

我们并未对本通讯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陈述、保

证或承诺。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所、关联机构、员工或代理方均不对任何

方因使用本通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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